
证券代码
: 0024 1 7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三元达 公告编号
: 201 0- 01 5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福州市铜盘路软件园

C

区

28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福建三元达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福建三元达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福建三元达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福建三元达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福建三元达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福建三元达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

>

的议案》

;

七、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福建三元达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

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就本次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

,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4 1 7 � � � � � �

证券简称
:

三元达 公告编号
: 201 0- 01 6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下午

13:00-14:30

在福州市软件园

C

区

28

号楼

5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4 1 7 � � � �

证券简称
:

三元达 公告编号
: 201 0- 01 7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0)553

号】核准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0,000

股

,

发行价

格为每股

20.0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3,769,030.0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6,230,970.00

元。 较原计划的

223,

753,200.00

元募集资金超额募资

322,477,770.0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052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管理。

根据公司

2010

年

7

月

2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

公司已

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4,221

万元

,

现超募资金余额为

28,026.777

万元。根据本次超

额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

,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

,

公司拟将部分超额

募集资金

1,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贷款银行 金额 借款期限 年利率
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

１

，

９３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５．３１％

为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和使用收益

,

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公司拟

用超募资金中的

1,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将

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利率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

降低资产负债率

,

进一步提

高公司利润。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

,

同时

,

公司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 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

,

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进行妥善安排

,

并将严格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

在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后及时披露。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有利于减少公司

的财务费用

,

提高股东收益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

司已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上述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如下意见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930

万

元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保荐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

见》

,

认为

:

三元达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事项

,

已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可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节省财务费用

,

提升公司的

盈利水平

;

同时三元达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

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有关该事项信息披露恰当、充分、完整

,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

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太平洋证券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

93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067 7 � � � � � � �

证券简称
:

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 201 0- 034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Ⅰ

、重要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

Ⅱ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3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2010

年

9

月

28

日

9:30

—

11:30,13:00

—

15:00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

15:00

—

2010

年

9

月

28

日

15:00

。

4.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0

年

9

月

2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

:

山东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

Ⅲ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96

人

,

代表股份数

359,575,266

股

,

占公司

总股数的

41.6185%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4

人

,

代表股份数

358,364,191

股

,

占公司总股数的

41.47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2

人

,

代表股份数

1,211,07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02%

。

Ⅳ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

(

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通讯方式

)

审议通

过

,

相关公告见

2010

年

9

月

11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1

、总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59,423,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578%;

反对

150,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4%;

弃权

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表决结果

:

该议案审议通过。

Ⅴ

、网络投票前十大流通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挪威中
央银行车海明 王俊淇 冯芝霞 黄群英 刘玮 林飞 刘莹 侯海斌 黄庆煌

所持股
数

（

股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１００ ６６

，

７９９ ５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４３

，

７００ ４１

，

３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５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Ⅵ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易朝蓬 王先东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

(

含网络投票表决

)

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Ⅶ

、备查文件

1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24 7 � � � �

证券简称
:

成城股份 编号
: 201 0- 01 9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会议由董事长成卫文

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

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拟以江西富源贸易有限

公司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准

,

收购易明超先生持有的江西

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65%

的股权

,

收购陈保华先生持有的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35%

的股权。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现股东为易明超

(

持有

65%

股权

)

、陈保华

(

持有

35%

股权

),

该公司与本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无关联关系。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最近期财务状况

(

经审计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１６

，

４９３

，

２１７．６８ ３３１

，

０５５

，

０２２．２６

负债总额
２７３

，

９８９

，

９８２．３９ ２８７

，

７４９

，

７６４．１９

所有者权益
４２

，

５０３

，

２３５．２９ ４３

，

３０５

，

２５８．０７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１２３

，

５３５

，

７３４．７７ ６０

，

６０５

，

６６７．９７

营业利润
５

，

０８９

，

８３１．０７ １

，

０６９

，

３６３．７０

净利润
３

，

８１７

，

３７３．３１ ８０２

，

０２２．７８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

富源贸易应收账款总额为人民币

11,990,802.93

元

(

经审计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为人民币

0

元

,

该公司无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

富源贸易资产负债率为

:86.92%

。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60024 7 � � � � � �

证券简称
:

成城股份 编号
: 201 0- 020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资产收购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成域贸易”

)

拟以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富源贸易”

)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准

,

收购易明

超先生持有的富源贸易

65%

的股权

,

收购陈保华先生持有的富源贸易

35%

的股

权。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

此次通过收购富

源贸易股权

,

利用其成熟的业务渠道和较好的综合资源

,

结合成域贸易进出口贸

易的优势

,

可以提高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

增加日常现金流量和净利润

,

以达到提

高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目的。

一、交易概述

2009

年

8

月

16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易明

超先生、 陈保华先生在北京签署了 《关于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

协议约定拟以富源贸易截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准

,

收购易明超先生持有的富源贸易

33.15%

的股权

,

收购陈

保华先生持有的富源贸易

17.85%

的股权。 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关于收购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会议决定待拟收购目标

资产的审计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

现双方经友好协商

,

本着互惠互利、平等自愿的原则

,

对原《股份转让协议》相

关事宜进行了变更

,

成域贸易与富源贸易股东易明超、陈保华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确认协议》

,

成域贸易以

富源贸易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准

,

收购易明超先生持有的

富源贸易

65%

的股权

,

收购陈保华先生持有的富源贸易

35%

的股权。 双方确定的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3,305,258.07

元。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述《关于收购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此项交易切实可行

,

确保了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及产业

调整目标的实现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本次收购只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易明超

持有富源贸易

65%

股权。

陈保华

持有富源贸易

35%

股权。

易明超、陈保华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易明超、 陈保华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

)

、刑事处罚

,

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陈保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仟万元

注册地点

: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学院路石泉村综合楼

工商注册号

:360000210001772

成立日期

:2007

年

3

月

20

日

税务登记证

:

赣国

360111799462512

号

经营范围

:

国内贸易

(

涉及凭许可证、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经营的项目除

外

)

。

2

、富源贸易现股东为易明超

(

持有

65%

股权

)

、陈保华

(

持有

35%

股权

),

与公司

及所属分支机构无关联关系。

3

、最近期财务状况

(

经审计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１６

，

４９３

，

２１７．６８ ３３１

，

０５５

，

０２２．２６

负债总额
２７３

，

９８９

，

９８２．３９ ２８７

，

７４９

，

７６４．１９

所有者权益
４２

，

５０３

，

２３５．２９ ４３

，

３０５

，

２５８．０７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１２３

，

５３５

，

７３４．７７ ６０

，

６０５

，

６６７．９７

营业利润
５

，

０８９

，

８３１．０７ １

，

０６９

，

３６３．７０

净利润
３

，

８１７

，

３７３．３１ ８０２

，

０２２．７８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

富源贸易应收账款总额为人民币

11,990,802.93

元

(

经审计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为人民币

0

元

,

该公司无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

富源贸易资产负债率为

:86.92%

。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交易双方名称

:

转让方

:

易明超、陈保华

,

受让方

: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2)

交易标的

: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未设置任何担保权益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

向受让方母公司所进行的质押除外

)

的富源贸易

100%

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3)

交易金额

:

双方同意

,

股份转让价格按照富源贸易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确定。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

富源贸易净资产为

43,305,258.07

元。

(4)

支付方式

:

受让方以货币资金方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向转让方支付收

购价款

,

受让方应于股权过户日后六个月内支付完毕。

(5)

合同生效条件

:

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6)

公司的经营管理

:

在股权过户完成前

,

富源贸易由转让方进行管理和经营

;

股权过户完成后

,

受让方将派人对富源贸易进行经营和管理。

(7)

收益分配

:

双方同意

,2010

年

3

月

31

日前富源贸易所产生的一切盈利或亏

损由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2010

年

3

月

31

日之后富源贸易产生的一切收益或亏损

由新股东享有或承担。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

、在完成股权过户前

,

富源贸易由易明超、陈保华进行管理和经营。股权过户

后

,

成域贸易将派人对富源贸易进行经营和管理。

2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成域贸易、富源贸易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会产生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完全分开。

3

、 此次收购富源贸易的资金由成域贸易自有资金支付

,

不足部分由公司提

供

,

支持成域贸易完成收购。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通过收购富源贸易股权

,

利用其成熟的业务渠道和较好的综合资源

,

结

合成域贸易进出口贸易的优势

,

可以提高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

增加日常现金流

量和净利润

,

以达到提高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目的

,

符合公司的现实利益及股东

的长远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关于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确认协议》

2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资产收购的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9 月 28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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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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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

临
- 201 0- 32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09

月

28

日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主持人：孙国建董事长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78,192,15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7.59%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

增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建设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

万吨

/

年

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

"

项目，有利于公司积极参与新能源资源

产业的开发，对公司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实力将

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

15000

万元对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

（同意股

78,192,1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许成宝、刘颖颖对大会

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09 月 28 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的委

托，指派本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

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

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 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于

2010

年

9

月

9

日在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

召集人、股东与会方式等事项。

经查，贵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

：

30

在江阴市滨江开发区

定山路

10

号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国建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符合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律师

认为：贵公司董事会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议

程、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情况

经本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

计

78,192,15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9%

。

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证书

及对召集人资格的审查，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书面方式

予以投票表决，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的

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

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

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凡 许成宝

刘颖颖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 1 3� � � � � �

证券简称
：

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
：

201 0- 052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要求公司“退二进三” 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收到岳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快启动

"

退二进三

"

工作的函》（岳国资函

[2010]36

号），根据岳阳市中心城

区重点排污企业

"

退二进三

"

工作方案和城市规划发展要求，本公司已纳入首批

"

退二进三

"

计划重点排污企业，要求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前在原址退出第二产

业，异地新上工业项目。

目前，公司计划将就

"

退二进三

"

工作方案进行研究，并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制

定

"

退二进三

"

实施方案，待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后组织实施并及时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350� � � � �

证券简称
：

山东高速 编号
：

临
201 0- 028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股东大

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山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

山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的正式批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以及中国

证监会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豁免申请的核准。因此，本次交易能否

获得相关方和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者山

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2010

年

6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

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实施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预案》、《关于与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的预案》等议案，本公

司拟向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山东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山东高速潍莱公路有限公司

51%

股权。

201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披露了《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实施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已于该日复牌（详见

2010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登的公司临

2010-018

号公告）。

自《重组预案》公告以来，本公司及交易对方正积极推动重组工作的进程，

并配合有关中介机构加快对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和盈

利预测等工作。

2010

年

7

月

30

日和

8

月

30

日， 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分别披露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详见

2010

年

6

月

30

日和

8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司临

2010-020

号

公告和公司临

2010-023

号公告）。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且相关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还需取得山东省国资委的核准，其预计完成时间

目前尚难以确定。 自

2010

年

6

月

30

日《重组预案》公告后至今，本公司尚未与

交易对方签署任何补充协议。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

利预测工作完成后， 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编制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待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将及时

发出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

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届时将详细披露。 在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前，本公司董事会将每隔

30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风险因素及审批事项已在

6

月

30

日公告的

《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本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本公

司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

www.sse.com.cn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本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网站、

报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600203� � � �

股票简称
：

福日电子 编号
：

临
201 0- 029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以书面文件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并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

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召集，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超过

750

万元人民币的货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同意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日

实业

"

） 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产品购销业务提供最高不超过

750

万

元人民币货款额度的担保，期限壹年。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

表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

福日实业

"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78.96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福日实业

"

法定代表人为卞志航，注册地址为福州市马尾区快安大道创新楼，经

营范围：电视机，显示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及电子器件，

电视机配件，家用电器的制造、销售、维修；光学仪器、电器机械及器材的销售与

维修；应用软件、化工材料、建筑材料、钢铁及其制品（含不锈钢推车、不锈钢

床）、其他金属材料、纺织品、化妆品、工艺美术品、化学原料、矿产品、石油制品

（不含成品油）、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橡胶（含乳胶）及其制品、塑料制

品、玻璃仪器、皮革制品、玩具、服装及鞋帽、钟表及配件、家具的批发、零售；汽

车（不含小轿车）的销售；对外贸易。

"

福日实业

"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1,813.50

万元，净

资产为

11,907.83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62.10%

，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6,

021.06

万元，净利润

-1,347.86

万元。

"

福日实业

"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

33,406.07

万元，净资产为

11,556.2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4.96%

，

201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9,412.35

万元，净利润

-351.54

万元。

截止

2010

年

9

月

28

日，本公司为

"

福日实业

"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292.5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担保余额为

9,911

万元人民币，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

9,911

万元人民币。

二、 审议通过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

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编号：临

2010-

030

）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600203� � � � �

股票简称
：

福日电子 编号
：

临
201 0- 030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

书高敏华先生因工作需要，不再兼任董事会秘书职务，并聘任王佐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

附：个人简历

:

王佐，男，汉族，

1970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

1991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

中文系，学士学位。曾任福日公司工程塑料厂办公室科员，福建福日集团公司党

办科员，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主办、副经理、经

理（兼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代表），综合办公室主任；现任福建福日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169

号福日大厦

邮政编码：

350005

联系电话：

0591-83315984

传真：

0591-83319978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601 899� � � �

股票简称
：

紫金矿业 编号
：

临
201 0- 052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矿

业集团东北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金东北亚公司

"

）向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紫金财务公司

"

）申请人民币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为紫金东北亚公司提供的担保

额累计数为

0

万元。

紫金东北亚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

计金额为

330,768

万元人民币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

提供的担保额

80,770

万元）。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本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决议，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包

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向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帐面余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30

亿元的担保，

期限为三年，但根据《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规定的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

保除外，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确定对下属公司的具体融资担保

额度。 根据上述授权，经公司研究，同意为紫金东北亚公司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

人民币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95％

的权益，主要从事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等。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紫金矿业集团东北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林钦权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贵金属、有色金属及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项目的投资等

紫金东北亚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紫金东北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51,838

万元，负债

总额为

63,994

万元，净资产为

87,84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2.15％

，实现销售收

入

146

万元，净利润

-1,299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紫金东北亚公司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期限为

36

个月，总额合计为

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审议情况

2009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紫金矿业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成员单位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临

2009-048

。

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紫金东北亚公司资金需求问题， 有助于其下属子公司

项目的投资运作，且紫金东北亚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

可控范围内；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团内的成员企业通过向紫金

财务公司融资， 充分发挥集团财务公司的资金调剂功能， 降低集团资金使用成

本，增加利息收入，提高集团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累计总额为人民币

330,768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

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80,770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8.20

%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07 09 � � �

股票简称
：

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

201 0- 057

转债代码
：

1 257 09 � � �

转债简称
：

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

1 22005 � � �

债券简称
：

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

"

十一五

"

节能减排目

标的指示精神，落实工信部

8

月公布的

2010

年

9

月底之前淘汰落后产能的要求，

全面完成河北省下达的

"

双三十

"

节能减排指标，公司在原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

大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010

年

9

月

28

日， 公司邯郸分公司举行了第一炼

钢厂拆除仪式，按计划停产并拆除

3

座

25

吨炼钢转炉及全部配套设备，彻底淘汰

落后炼钢产能约

90

万吨。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9 日


